
绍学院元培学[2010]37号
关于加强2011届毕业生第八学期入学报到注册及教育管理工作的有关通知

各系：

　　根据《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试行）》第二章第六条规定：“学生入学后，每学期开学时必须按规定办理缴费手续，凭缴费凭证到所在系办理报到、注册等手续。注册后方取得该学期学习资格。因故不能如期注册者，应当办理暂缓注册手续。未按规定缴纳学费或者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经认定，确因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未经请假逾期两周不注册或未办理暂缓注册手续者，按自动退学处理。”现就加强毕业生第八学期报到注册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各系应根据制度相关规定，本学期结束前及时通知毕业生按时完成下学期的入学注册；

2．毕业生就业意向实践申请工作按照《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关于毕业生就业意向实践工作的几点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3．对于需要外出参加单位试用或已有就业意向需要做进一步接洽的毕业生，在办理完报到注册手续后，填写毕业生外出请假单（附件一）和承诺书（附件二），经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及系领导审核同意后方可离校；

4．各系应加强毕业生的日常管理和教育，对于已经在外参加单位实习而未办理相关手续的应及时做好补办手续，对于违反有关纪律的给予相应处理。各系学工办、责任区辅导员、毕业班班主任应严格管理，逐个落实对外出毕业生的教育和管理，全面掌握有关情况，确保信息渠道畅通。

附件1：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毕业生外出请假单
附件2：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毕业生请假外出参加试用及就业联系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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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毕业生外出请假单
	姓名
	
	系科
	
	班级
	
	宿舍
	

	请假事由
	

	请假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学生：
家长：

	请假期间的毕业论文（设计）安排情况
	          导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家  长
意  见
	家长保证在此期间负责做好子女安全、纪律教育和承担管理责任，因个人不当举动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家长和学生自行承担。
签字：

           年   月    日
	系领导
意  见
	

	销假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毕业生请假外出参加试用及就业联系承诺书

本人因联系就业及参加试用需要，需请假外出，本人在请假期间保证做到：

1．请假外出期间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

2．请假外出期间讲究社会公德，言行文明，举止得体；

3．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管理，自觉遵守劳动纪律；

4．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创新，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点；
5．保证做到通讯及联系畅通，请假期间及时向系汇报和反馈有关情况；
6．认真及时完成学校规定的各项教学管理任务，保证听从系科工作安排及时返校；
7．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分辨能力，做好防火、防盗、防骗以及防病工作，确保自身人身财产安全。
             承诺人（学生及学生家长）：     
                                     年    月    日


